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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 民 E2020〕 36号 签发人:徐统智

对县政协第十届四次会议第⒛号提案的答复

赵世福、赵继虎、于庆委员:

您提出的 《关于加强农村老人关怀的建议》的提案已收悉 ,

现答复如下:

今年以来,沂源县民政局重视关爱农村老人工作,按照“政

府主导、政策挟持、多方参与、统筹规划
”
的理念,不断创新思

路,健全工作机制,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,加快推进以居家

为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补充:功能完善、规模适度、覆盖

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,注重将养老资源向向农村倾斜,向无

生活来源,无人照料,寂寞孤独的老年人倾斜。

一、我县加强对农村老人关怀工作开展情况

(一)构建
“两心四院”公办养老体系,提高集中供养服务质

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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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《山东省养老服务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》(鲁政办字

E⒛ 16〕 ” 号 )和 《沂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

的意见》(源政办字 匚⒛ 17〕 35号 )文件要求,将全县镇办 11

处敬老院房屋、设施及土地所有权收归县政府所有,由县民政部

门管理。优化农村敬老院布局,推行“多镇一院”运行模式,将 11

处敬老院合并为 4处 ,被整合的敬老院关停并保留养老用途;先

后投资 480余万元,对整合后的4处敬老院实施了消防改造、法

人注册、食品卫生达标工程,配各了医疗、洗浴、文化娱乐和助

行设施,养老服务供给进一步优化。投资⒛ω 万元建设县特困

人员救助供养中心,该申心占地 12.55亩 ,建筑面积 68⒇ 吖 ,

设置床位 186张 ,于 ⒛19年 12月份正式投入使用,用 于全县半

自理、不自理特困人员养护。按照
“
先试点,后推开”的思路,在

保证公办养老机构公益性质和养老用途不改变、服务水平不降低

的前提下,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签订运营协议、加强实时监管等

举措,引入 4家专业养老机构,运营县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中心和

4处敬老院,通过实行“公建民营”,构建“两心四院”公办养老体

系,公办养老机构养护能力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。
(二 )实施农村幸福院整改提升,不断提高农村养老服务水

平

规范农村幸福院管理,对无法整改、服务需求小、管理不善

的31处幸福院予以撤回并缴回各级补助资金,完成了全县 183

处幸福院整改提升,筹各农村幸福院
“
星级
”
评定工作,实行评定

等级与奖补政策挂钩,提高幸福院利用率,有力满足了农村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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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特别是空巢老年人、留守老年人日间照料、休闲娱乐等需求。

(三 )加快“互联网+’’居家养老服务,推进智慧型养老发展

⒛19年底,投资 30万元,改造提升了 12弭9养老服务平台,

线上整合养老服务资源,线下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,委托第三方

养老机构运营,开展包括日常家政、康复医疗护理等服务,目 前

已全面铺开低保、建档立卡贫困户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 6类群

体的居家照护服务,有力改善了33γ 名特殊困难家庭人员的生

活状况和家居环境。

(四 )加大养老服务和尊老爱老宣传,营造尊老、爱老、养

老氛围

依托民政管理社会组织的优势,建立健全志愿者服务体系 ,

鼓励专业志愿者、学校师生、社会爱心人士到养老机构与老年人

多进行交流,切实用实际行动弘扬了尊老爱老养老的优良传统 ,

让老年人感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怀,在社会上积极传导了正能量 ,

深受老人好评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下一步,我局将深化“一心四院
”
养老体系建设,加快推进农

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,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,切实加强农村老

人关怀的问题。

(一 )深入推进公办养老机构
“公建民营

”改革。进一步深

化
“公建民营

”
管理体制,强化规范运营、提升服务质量,发挥好

“
一心四院
”公办养老机构托底功能。通过完善

“公建民营
”
管理办

法,细化量化养老机构运营评估办法等,督促、推动公办养老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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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持续健康运营。依托县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中心,将全县有入住

意愿的失能、半失能特困人员全部实现集中供养,加强4处敬老

院
“公建民营叫艮务监管,并向农村其他老年人开放,为他们提供

能满足基本养老需求、收费较低的养老服务。

(二 )强化养老月艮务设施规范健康运营。结合省 《农村幸福

院等级划分与评定》和《关于开展社区居家老年人助餐配餐服务

试点的通知》,对农村幸福院进行等级评定,督促推动养老服务

设施规范化管理与运营,探索建立长效运行机制。指导推进在农

村幸福院试点长者食堂,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助餐配餐服务。

(三 )深化养老平台建设。开展 12349养老服务平台规范标

准化示范创建活动,规范服务流程,拓展服务内容,为居家半失

能失能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、医疗康复、家政服务、助餐配餐、

代办代购等服务,打造养老服务 15分钟生活圈,建设“没有围墙

的养老院
”。

【沂源县民政局∴

2020年 9月 :1⒍ 日

(联系单位:沂源县民政局,联系人:宋志海,联系电话:2343301)

抄 送:县政协提案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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